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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锡东工业污水处理项目政府回购并终止特许经营权的公告

重点内容提示：

 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施的锡东工业污水处理

项目因公司向园区排污企业收取的污水处理费未能保证项目连续三个月正常运

转和投资收益要求，触发各方于 2023年签署的《锡东工业污水处理项目特许经

营协议》（以下简称“特许经营协议”或“原协议”）中项目回购约定情形。相

关方于近日签订《锡东工业污水处理项目特许经营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

协议”），特许经营权终止日为 2025年 3月 31日。

 《终止协议》约定，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锡山

经开区管委会”）指定无锡云隆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回购实施主

体”）履行回购义务。相关方将另行签署《锡东工业污水处理项目回购协议》（以

下简称“回购协议”，最终以各方盖章签署的协议名称及内容为准）。

 本次终止特许经营权事项，系各方按照合同约定终止合同，并触发锡山

经开区管委会履行回购义务，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

会影响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特许经营协议签署情况概述

2023年 9月，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市锡山中荷水务有限公司与无锡市坪湖

净水科技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与锡山经开区管委会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特

许经营期限为 30年（含建设期）。联合体注册成立无锡市锡山荷泰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负责锡东工业污水处理厂和相关配套设备设施

的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1月 14日披露于上海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金科环境：关于子公司签订锡东工业污水

处理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9）。

二、本次终止协议的情况

《特许经营协议》约定，若项目公司收取的污水处理费连续三个月无法保证

项目正常运转及投资收益，或实际处理水量连续 3年未达基本水量，由锡山经开

区管委会指定单位对项目进行回购。

因项目公司 2025年 1月至 2025年 3月期间，向园区排污企业收取的污水处

理费连续三个月不足以覆盖运营成本（含人工、药剂、能耗等）及最低投资收益，

项目无法正常运转，触发项目回购情形。经各方友好协商，同意签订《终止协议》，

并由锡山经开区管委会指定无锡云隆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履行回购义务。

三、《终止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 1方：无锡市坪湖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乙 2方：无锡市锡山中荷水务有限公司

乙 3方：无锡市锡山荷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二）终止标的与原因

1、终止标的

原协议项下甲方授予乙方的“锡东工业污水处理项目”全部特许经营权，包

括但不限于项目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权，及依据原协议收取污水处理服务费

的权利。

2、终止原因

因项目公司 2025年 1月-2025年 3月期间，向园区排污企业收取的污水处理

费连续三个月不足以覆盖运营成本（含人工、药剂、能耗等）及最低投资收益，

项目无法正常运转，触发项目回购情形，导致原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双方一致同

意以“甲方指定主体回购项目”方式终止原协议特许经营权。

（三）终止生效日



双方一致同意，特许经营权终止日为 2025年 3月 31日。

（四）回购条款

甲方指定无锡云隆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履行回购义务，相关方将另行签署

《锡东工业污水处理项目回购协议》。

（五）补偿与其他款项结算

本协议终止即构成 “回购触发条件”，甲方无需另行向乙方支付补偿款。

乙方相关收益将通过 “回购价格” 实现，该回购价格已包含原协议约定的项目

投资、合理收益、移交费用等全部补偿内容，双方不再就补偿金额另行核算。

回购及补偿相关事宜，原则上按照甲乙双方签订的《锡东工业污水处理项目

特许经营协议》约定执行。回购价格结算、合理收益核算、移交费用确认等与回

购相关的具体事宜，将在相关方另行签署的《锡东工业污水处理项目回购协议》

中约定。

（六）违约责任

特许经营终止阶段发生的违约行为，按照原协议中对应的违约责任条款处理；

项目回购阶段发生的违约行为，按照《锡东工业污水处理项目回购协议》（最终

以各方盖章签署的协议名称及内容为准）中的约定内容执行。

（七）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订立、效力、履行、变更、终止产生的争议，双方首先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协商在争议发生后 30日内启动，30日内未达成一致的，按以下方式处

理：向项目所在地（无锡市锡山区）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其他约定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本

协议未明确规定事宜以原特许经营协议相关条款为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特许经营权事项，系各方按照合同约定终止合同，并触发锡山经开

区管委会履行回购义务，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虽然交易各方就本次协议进行了充分协商，但若各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及时

充分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将可能带来本次协议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目前相关

方尚未签订《锡东工业污水处理项目回购协议》，回购价格结算、合理收益核算、

移交费用确认等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6日


